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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能源”“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以现金140.66亿元收购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山能集团” ）权属公司一一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西北矿业”“目标公司” ）51%股权，其中以现金47.48亿元受

让西北矿业26%股权，以现金93.18亿元向西北矿业增资（“本次交易” ）。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截至本公告日，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3次，金额为114,

025.57万元。

● 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之“九、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相关内容。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整合优质煤炭资源，做大做强主业，并有效解决同业竞争，公司拟以现金140.66亿元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其中以现金47.48亿元

收购西北矿业现有股东26%股权，以现金93.18亿元向西北矿业增资。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1.股权收购

公司拟现金收购西北矿业合计26%股权。其中：公司拟收购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淄矿集团” ）所持西北矿业15.62%股权、龙

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龙矿集团” ）所持西北矿业5.58%股权、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矿集团” ）所持西北矿业2.56%股权、肥

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肥城煤业” ，与淄矿集团、龙矿集团、新矿集团合称“现有股东方”或“股东方” ，单称“各现有股东方” 或“各股东

方” ）所持西北矿业2.24%股权（“本次转让” ）。 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格为47.48亿元，各现有股东方转让比例及转让价款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转让前持股比例 转让比例 转让后持股比例 转让价款（亿元）

淄矿集团 89.62% 15.62% 74.00% 28.53

龙矿集团 5.58% 5.58% 0.00% 10.19

新矿集团 2.56% 2.56% 0.00% 4.68

肥城煤业 2.24% 2.24% 0.00% 4.09

合计 100.00% 26.00% 74.00% 47.48

2.现金增资

公司拟以现金向西北矿业增资93.18亿元，其中25.51亿元计入注册资本，67.67亿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 ）。 本次转让及本次增

资后，公司取得西北矿业51%股权，西北矿业注册资本由50亿元增加至75.51亿元，新增注册资本25.51亿元均由兖矿能源认购，淄矿集团放

弃优先认缴权。 本次增资前后，西北矿业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后、本次增资前 股权转让后、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亿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注册资本

（亿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兖矿能源 13.00 26.00% 38.51 51.00%

2 淄矿集团 37.00 74.00% 37.00 49.00%

合计 50.00 100.00% 75.51 100.00%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山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52.83%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山能集团直接持有本次转让的交易对方淄矿集

团、龙矿集团、新矿集团、肥城煤业100%股权，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西北矿业100%股权。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交易对方淄矿集团、龙矿

集团、新矿集团、肥城煤业及目标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以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的议案》，关

联董事李伟、刘健、刘强、张海军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权限，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过往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未发生交易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购买或出售资产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参见本公告之“一、本次交易概述”之“（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内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能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6120002R

成立时间 1996年3月12日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8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伟

注册资本 3,02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电、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油气、工程和技术研究及管理咨询、高科技、金融等行业领域的

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投资咨

询；期刊出版，有线广播及电视的安装、开通、维护和器材销售；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

电信业务；对外承包工程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的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

程项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热

电、供热及发电余热综合利用；公路运输；木材加工；水、暖管道安装、维修；餐饮、旅馆；水

的开采及销售；黄金、贵金属、有色金属的地质探矿、开采、选冶、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

广告业务；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及橡胶制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园林绿

化；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煤炭、煤化工及煤电铝技术开发服务；建筑材料、硫酸铵（白

色结晶粉末）生产、销售；矿用设备、机电设备、成套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安装、维修、销

售；装饰装修；电器设备安装、维修、销售；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及销售；污水处理

及中水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日用百货、工艺品、金属材料、燃气设备销售；铁路

货物（区内自备）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70%；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20%；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持股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171,240.49 100,204,139.58

资产净额 27,981,438.45 27,628,421.28

项目

2024年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501,776.03 85,356,810.52

净利润 1,484,237.08 2,265,057.98

2.淄矿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4108130A

成立时间 1992年1月25日

注册地 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 黄书翔

注册资本 63,197.2万元

经营范围

煤炭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发电,汽油、柴油零售。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煤泥、硫化铁、水泥制品、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计算机设备及配件、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粉煤灰砖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的开发、系统集成，受托开展广播电视网络维修、管理，矿山机电设备维修，自备铁路运

输，煤炭洗选、加工；工程测量，供热、供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不含

道路运输），焦炭、钢材、铝材、建材、铁矿石、铁矿粉销售；设备租赁、销售；选煤厂托管运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能集团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95,062.52 5,778,360.10

资产净额 3,254,133.15 2,916,516.69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77,225.56 7,430,672.63

净利润 140,738.40 153,656.15

3.龙矿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942321XR

成立时间 1989年9月13日

注册地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南路369号

法定代表人 郑学军

注册资本 270,378.1万元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

内对外投资及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

不锈钢管件、船用配件、集装箱配件的销售；铸铁件、砂型铸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配

件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会议服务；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凭备案证经营）；

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矿山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固体矿产勘查；建筑施工工程、

矿山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修缮服务；电力工程施工、安装；电力设施设备安装、维修、

试验；电力技术服务、运行及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能集团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9,873.65 1,181,463.04

资产净额 251,758.75 312,737.14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752.27 144,598.25

净利润 -51,102.77 -79,880.69

4.新矿集团

（1）基本情况

名称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9595636J

成立时间 1998年3月12日

注册地 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新汶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王乃国

注册资本 357,936.01万元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洗选；电厂受托管理运营服务；道路运输；燃气生产、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

危险品）销售；石膏开采及石膏制品、许可范围内烧碱、液氯、盐酸、次氯酸纳、聚氯乙烯、

三氯氢硅、四氯化硅、液体消毒剂的生产、销售；饮食服务；社区服务；计量授权证书范围

内部强制检定；（以上经营仅限分支机构）。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对外提供经济技术合

作业务；矿山工程施工；地质钻探；钻井服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钻探技术咨询；地

质钻探技术开发；矿山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销售、安装、撤除、维修及技术咨询服

务；液压支架安装、维修、租赁、撤除；采矿设备制造、煤炭、建筑材料的销售；电力设备、配

件的销售；电力设备维修维护（特种设备除外）;电力、热力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农

牧养殖；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纺织品、服装、工艺品（不含金饰品）、计量器具、仪器仪表

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对所属企业的管理；煤炭开采技术咨询、服务；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

业务；房屋租赁；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及商务信息咨询；煤矿安全培训；文化艺术及职业技

能培训；环境监测；计量检测；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及培训；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形象

及市场营销策划；舞美设计；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摄影服务；市场

调研；网站建设与维护；动漫制作；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文化用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能集团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224,804.93 9,238,407.45

资产净额 2,951,473.68 3,201,791.15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483,911.10 12,174,637.50

净利润 186,235.99 727,121.84

5.肥城煤业

（1）基本情况

名称 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83MA3CH6RW6B

成立时间 2016年9月21日

注册地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办事处创业路287号

法定代表人 薛峰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销售，木材、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矿山机械、五金、建材、钢材、日用百货、铁矿

石、焦炭、石油焦、劳保用品、水泥、建筑材料、家具、煤矸石、高岭土、炉渣、酒水销售，电器

配件生产、销售、维修，铝材的压延加工、销售，自来水及热气供应，纯净水生产、销售，供

电，工矿工程建筑施工，煤矿安全及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运，住宿，餐饮

服务，烟零售，房屋维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煤炭行业（矿井）主导工艺工程设

计，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进出口贸易，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广播电视传输

服务（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除外），基础软件服务，矿山救援技术服务，房屋

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能集团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7,578.54 889,693.89

资产净额 298,399.18 289,119.07

项目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259.44 38,600.11

净利润 7,183.85 -10,886.77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类别

本次交易包括现金收购股权和现金增资两部分，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为西北矿业26%股权，现金增资的交易标的为西北矿业新增加

的25.51亿元注册资本。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转让的交易对方所持的目标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概况

1.基本情况

西北矿业于2021年12月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书翔，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住所为西安国际港务区港泽路3369号5层，主要从事煤

炭开采、洗选、加工和销售业务，煤化工、矿井专业化、选煤厂运营、矿用设备维修、煤炭行业科技创新服务等煤炭相关产业链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前，西北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2.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共有18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1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通煤业” ） 100% 200,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2 甘肃灵台邵寨煤业有限公司（“邵寨煤业” ） 100% 108,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3 平凉五举煤业有限公司（“五举煤业” ） 60% 165,401.28 煤炭开采与洗选

4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亭南煤业” ） 100% 30,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5 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双欣矿业” ） 55% 50,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6 陕西永明煤矿有限公司（“永明煤矿” ） 51% 1,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7

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 （“大恒煤

业” ）

80% 3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8 山西忻州神达望田煤业有限公司（“望田煤业” ） 55% 24,54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9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黄陶勒盖” ） 60% 158,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危险化

学品生产

10 平煤长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平煤长安” ） 60% 100,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11 杭锦旗聚能能源有限公司（“聚能能源” ） 100% 30,000.00 煤炭开采与洗选

12 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天竣能源” ） 55% 264,521.60 煤炭开采与洗选

13 陕西博选科技有限公司（“博选科技” ） 100% 15,000.00

选煤厂运营、选煤设备的

维修和智能化选煤

14 淄博爱科工矿机械有限公司（“爱科工矿” ） 100% 5,000.00

矿用装备及材料制造、矿

井辅助运输服务等

15 山西龙矿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龙矿投资” ） 100% 5,000.00

矿井安全管理和生产技术

监管服务

16 陕西万华煤矿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万华装备” ） 100% 2,100.00

矿用液压支架、采掘设备、

电气设备的维修

17 蚂蚁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蚂蚁城” ） 100% 600.00

面向煤炭行业企业的科技

创新服务

18 陕西盈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盈动矿业” ） 77.54% 10,500.00 煤炭批发经营

注1：持股比例为穿透至西北矿业层面对各下属公司的持股比例；

注2：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尚持有淄博矿业集团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该等股权将按照本次交易协议约定于交割前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西北矿业将不再持有淄博矿业集团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淄博矿业集团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亦未纳入本次交易的审计和资产评估范围。

3.所持有矿业权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本部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共有12家煤炭企业，持有14宗矿业权（包含12宗采矿权、2宗探矿权）。 西北矿业

2022年、2023年、2024年1-11月份，商品煤产量分别为2,950.29万吨、2,833.81万吨、2,861.82万吨。 矿业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所属省份 矿山名称

矿业权类

型

主要煤类

评估利用口径1

核定产能

2(万吨/

年)

剩余服

务年限

(年)

资源量(亿

吨)

可采储量

(亿吨)

1 正通煤业 陕西 高家堡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弱粘煤）

7.77 4.46 450.00 66.08

2 邵寨煤业 甘肃 邵寨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1.66 1.07 240.00 32.95

3 五举煤业 甘肃 五举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长焰煤）

2.26 1.61 300.00 38.45

4 亭南煤业 陕西 亭南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3.39 0.89 450.00 14.08

5 双欣矿业 内蒙古 杨家村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长焰煤）

3.40 2.33 600.00 20.19

6 永明煤矿 陕西 永明煤矿 采矿权

配焦煤

（气煤）

0.11 0.07 45.00 12.14

7 大恒煤业 山西 大恒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长焰煤）

1.70 0.50 360.00 11.58

8 望田煤业 山西 望田煤矿 采矿权

配焦煤

（气煤）

0.77 0.33 180.00 13.25

9 黄陶勒盖 内蒙古 巴彦高勒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长焰煤）

8.37 5.44 800.00 85.24

10 平煤长安 陕西

杨家坪煤矿（在

建）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弱粘煤、长

焰煤）

10.30 4.82 500.00 68.85

11 聚能能源 内蒙古

油房壕煤矿（在

建）

采矿权

动力煤

（不粘煤、

长焰煤）

8.05 4.70 500.00 67.13

12 天竣能源 甘肃 刘园子煤矿 采矿权

动力煤

（长焰煤）

0.83 0.64 180.00 25.92

采矿权资产合计 48.61 26.86 4,605.00 -

1 天竣能源 甘肃

甘肃省环县沙井

子矿区马福川井

田勘探（保留）

探矿权

动力煤

（长焰煤、

不粘煤）

9.11 5.58 800.00 71.13

2 天竣能源 甘肃

甘肃省环县沙井

子矿区毛家川井

田勘探（保留）

探矿权

动力煤

（长焰煤）

5.80 4.08 700.00 59.53

探矿权资产合计 14.91 9.66 1,500.00 -

采矿权和探矿权资产总计3 63.52 36.52 6,105.00 -

注1：评估利用口径数据取自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矿权评估报告中所载的截至2024年11月30日的评估利用资源

量及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量指上述合计资源量中，用于作为评估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数据，即参与评估计算的（探明的+控制的）资

源量和按可信度系数折算后的推断的资源量合计数。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资源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

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7766-2020），截至2023年底，西北矿业合计资源量72.45亿吨，储

量（证实储量+可信储量）33.16亿吨（数据来源于经评审备案的储量报告、勘探报告和储量年报等），其中，五举煤矿截至2023年末尚未投

产，杨家坪煤矿、油房壕煤矿、马福川煤矿、毛家川煤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投产，无储量年报和证实+可信口径储量，储量系根据评估利

用的可采储量。

注2：除天竣能源外，矿业权核定产能数据为截至2024年11月30日的核定产能；天竣能源系根据甘肃省能源局《关于沙井子矿区总体

规划修编情况的复函》（甘能函〔2025〕30号），马福川煤矿规划产能800万吨/年（常规产能560万吨/年，储备产能240万吨/年），毛家川

煤矿规划产能700万吨/年（常规产能490万吨/年，储备产能210万吨/年），刘园子煤矿规划产能180万吨/年，方案修编稿尚待国家发改委

批复。

注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西北矿业下属各矿业权详细情况如下：

（1）采矿权

1）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高家堡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100002013101110133086

矿山名称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高家堡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弱粘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450万吨/年

矿区面积 219.1699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8年9月28日至2026年9月28日

开采标高 由+370米至-3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66.08年

2）甘肃灵台邵寨煤业有限公司邵寨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甘肃灵台邵寨煤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200002021011110151277

矿山名称 甘肃灵台邵寨煤业有限公司邵寨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240万吨/年

矿区面积 20.1698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4年6月24日至2051年1月15日

开采标高 由+520米至+25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32.95年

3）平凉五举煤业有限公司五举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平凉五举煤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200002022031120153241

矿山名称 平凉五举煤业有限公司五举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3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26.0589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2年3月9日至2052年3月9日

开采标高 由+970米至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38.45年

4）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亭南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100002011011120106797

矿山名称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亭南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450万吨/年

矿区面积 35.5482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2年12月30日至2030年12月30日

开采标高 由+530米至+35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14.08年

5）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杨家村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000002011051110111946

矿山名称 内蒙古双欣矿业有限公司杨家村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6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8.6697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1年5月4日至2041年5月4日

开采标高 由+1,456至+1,228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20.19年

6）陕西永明煤矿有限公司子长县永明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陕西永明煤矿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100002010061120067710

矿山名称 陕西永明煤矿有限公司子长县永明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配焦煤（气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45万吨/年

矿区面积 9.1058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3年5月22日至2026年5月22日

开采标高 由+1,090米至+1,02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12.14年

7）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400002009101220038687

矿山名称 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360万吨/年

矿区面积 6.9096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4年8月25日至2044年8月25日

开采标高 由+1,300米至+96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11.58年

8）山西忻州神达望田煤业有限公司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山西忻州神达望田煤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400002009111220045315

矿山名称 山西忻州神达望田煤业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配焦煤（气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180万吨/年

矿区面积 7.9584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2年11月20日至2041年11月20日

开采标高 由+980至+62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13.25年

9）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巴彦高勒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000002017051110145299

矿山名称 内蒙古黄陶勒盖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巴彦高勒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8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64.7019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7年5月4日至2047年5月4日

开采标高 由+759米至+47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85.24年

10）平煤长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武县杨家坪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平煤长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6100002024041110156653

矿山名称 平煤长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长武县杨家坪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弱粘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5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42.4688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4年4月12日至2032年4月12日

开采标高 600米至-10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68.85年

11）杭锦旗聚能能源有限公司油房壕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杭锦旗聚能能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500002023091110155590

矿山名称 杭锦旗聚能能源有限公司油房壕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不粘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50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10.0749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23年9月5日至2053年9月5日

开采标高 由+982米至+653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67.13年

12）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刘园子煤矿

矿业权类型 采矿权

矿业权人 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1000002010091110075170

矿山名称 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刘园子煤矿

开采矿种 煤

煤类 动力煤（长焰煤）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核定生产能力 18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5.651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8年10月19日至2030年09月13日

开采标高 由+1,520至+996.74米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 25.92年

（2）探矿权

1）甘肃省环县沙井子矿区马福川井田勘探（保留）

矿业权类型 探矿权

矿业权人 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

勘查许可证号 T6200002010101030042485

勘查项目名称 甘肃省环县沙井子矿区马福川井田勘探（保留）

有效期限 2020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19日

勘查面积 67.52平方公里

煤类 动力煤（长焰煤、不粘煤）

2）甘肃省环县沙井子矿区毛家川井田勘探（保留）

矿业权类型 探矿权

矿业权人 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

勘查许可证号 T6200002010041030040290

勘查项目名称 甘肃省环县沙井子矿区毛家川井田勘探（保留）

有效期限 2021年9月17日至2026年9月17日

勘查面积 52.0127平方公里

煤类 动力煤（长焰煤）

4.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认缴权

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各股东已书面确认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缴权。

5.资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西北矿业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模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口径

2024年11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342,714.55 4,327,858.26 4,387,377.12

负债总额 3,686,753.95 3,064,271.33 3,279,351.79

所有者权益 1,655,960.60 1,263,586.94 1,108,025.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02,839.14 881,992.86 620,172.43

项目 2024年1-11月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578,053.23 1,591,818.87 1,955,175.89

营业利润 184,919.14 333,006.64 559,956.03

净利润 147,408.88 226,575.60 466,128.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2,905.94 142,005.89 339,265.31

截至2024年11月30日，西北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山能集团关联方（西北矿业合并范围外）的非金融机构借款余额合计约48.48亿

元，西北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非金融机构借款余额合计约41.78亿元；西北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接受山能集团关联方担保余额合计

约31.80亿元。 本次交易交割日后存续情况预计如下：

1.淄矿集团与西北矿业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约定淄矿集团向西北矿业提供100亿元借款额度，西北矿业全资子公司龙矿投资接受淄

矿集团借款余额为1.05亿元，前述借款利率不高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2.西北矿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32笔合计约41.58亿元非金融机构借款。

3.山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为西北矿业下属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提供5笔金额合计约31.80亿元的担保，被担保主体未提供反担保等增

信措施。

上述事项系本次交易完成前已发生并正在履行的借款和担保，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基于届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续展，如决定续

展,则公司将按照上市地监管规则履行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

（五）交易标的最近12个月内的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除本次交易对西北矿业进行评估外，西北矿业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资产评估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 ）以2024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西北矿

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整体注入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涉及的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中企华评报字（2025）第6138号）（“《资产评估报告》” ）。

根据评估结果，西北矿业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01.89亿元，评估价值为419.64亿元，增值额为117.74亿元，增值率为39.00%；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67.02亿元，评估价值为167.01亿元，减值率为0.01%；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34.87亿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52.63亿元，增

值额为117.76亿元，增值率为87.31%。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632,516.40 632,516.40 0.00 0.00

二、非流动资产 2,386,418.73 3,563,856.11 1,177,437.38 49.34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193,849.18 3,372,514.10 1,178,664.92 53.73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4,822.94 3,545.51 -1,277.43 -26.49

在建工程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55.76 105.65 49.89 89.49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7,690.85 187,690.85 0.00 0.00

资产总计 3,018,935.13 4,196,372.51 1,177,437.38 39.00

三、流动负债 811,758.34 811,641.10 -117.24 -0.01

四、非流动负债 858,480.86 858,480.86 0.00 0.00

负债总计 1,670,239.20 1,670,121.96 -117.24 -0.01

净资产 1,348,695.93 2,526,250.55 1,177,554.62 87.31

（二）评估合理性分析

根据评估结果，西北矿业评估增值主要源于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即下属子公司），而下属子公司的评估增值主要源于矿业权评估增

值。 西北矿业评估增值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目标

公司

项目/金额 目标公司

100%股权账面价值

（母公司口径）

100%股权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评估增值率

A B C=B-A D=C/A

西北

矿业

股东全部

权益

股东全部权益 1,348,695.93 2,526,250.55 1,177,554.62 87.31%

其中

矿业权 833,692.92 2,485,065.49 1,651,372.57 198.08%

固定资产 1,524,981.88 1,902,271.31 377,289.43 24.74%

土地 59,110.81 73,402.49 14,291.68 24.18%

注：上表中矿业权价值、固定资产及土地为西北矿业归母口径数据，即西北矿业母公司相关科目金额与各资产基础法定价子公司相关

科目金额乘以西北矿业持股比例的合计数。

1.矿业权增值

归属于西北矿业的矿业权账面价值合计83.37亿元，矿业权评估价值合计248.51亿元，矿业权价值增值165.14亿元，矿业权价值增值率

198.08%。 主要增值原因为：西北矿业下属矿井亭南煤矿采矿权、杨家村煤矿采矿权、巴彦高勒煤矿采矿权取得时间早，原始取得成本相对

较低。 此外，油房壕煤矿为在建矿井，本次采矿权评估值是根据评估基准日资源量、预计的产品市场价格并参考企业最新可研及设计开采

方案中的相关经济技术参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测算得出的净收益现值，因此较会计账面价值存在较大的增值。

2.固定资产增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西北矿业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52.50亿元，评估价值190.23亿元，评估增值37.73亿元，评估增值率24.74%。 主要系西

北矿业部分企业固定资产建成时间较早、成本较低，此外，公司计提折旧年限短于评估采用经济寿命年限，造成评估增值。

3.土地增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西北矿业土地账面价值5.91亿元，评估价值7.34亿元，评估增值1.43亿元，评估增值率24.18%。 具体增值原因为西北

矿业各权属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而近年来土地价格上涨，导致评估增值。

（三）交易定价情况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目标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11月30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252.63亿元。 考虑西北矿业的未分配利润

情况，目标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股东会，作出向原股东分红的相关决议，合计分红金额为70亿元。

在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基础上，扣除前述利润分配金额，西北矿业26%股权对应的交易价款为47.48亿元，为达到持股

51%的目的，公司还需向西北矿业增资93.18亿元，本次交易总价款为140.66亿元。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取得西北矿业控制权。

五、本次交易协议及履约安排

（一）《关于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股东方：淄矿集团、龙矿集团、新矿集团、肥城煤业

投资方：兖矿能源

目标公司：西北矿业

2.本次转让

本次转让价款47.48亿元，投资方按照如下方式向各现有股东方支付转让价款：

（1）投资方应于本协议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各现有股东方支付转让价款的40%（以下称“首批转让价款” ）；

（2）投资方应于交割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各现有股东方支付扣除望田煤业股权价值（本次交易对望田煤业设置了特别约定，

详情请见本公告之“九、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一望田煤业固定股权收益风险” ）外的其他转让价款（以下称“第二批转让价款” ）及相应

利息；

（3）上述利息按照后续每笔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日上月LPR一年期利率计算，计算期间为首批转让价款支付日（不含该日）至后续各

批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日，计算期间内按照一年365天计算。 除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外，如因任一现有股东方的原因导致未能按照本协议约

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则投资方有权不予支付自本协议生效日起6个月后的首日（含该日）至完成本次转让及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含该日）期间所产生的第二批转让价款对应利息；

（4）投资方应于以下条件达成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各现有股东方支付望田煤业股权价值对应价款0.85亿元。

1）《内部合作经营协议》按照《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于2026年12月31日期满不再续期；

2）若《内部合作经营协议》各签署方以书面方式提前解除和终止《内部合作经营协议》，则相关解除文件生效之日视为前述条件达

成之日。

3.本次增资

投资方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增资93.18亿元，其中25.51亿元计入西北矿业注册资本，67.67亿元计入西北矿业资本公积。

本次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应及时，或者同时办理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投资方应于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

完成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缴并将全部增资价款93.18亿元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4.本次交易交割

除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目标公司应于本协议生效日起6个月内完成本次转让及本次增资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

除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本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应当先于或者同时与本次增资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本次转让及本次增

资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均完成之日（以孰晚为准）为本次交易的交割日，目标公司51%股权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至投资方。

除淄矿集团与投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交割日后，目标公司设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除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外，淄

矿集团有权提名2名董事候选人，投资方有权提名4名董事候选人，并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应由投资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并通过董

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3名，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其中1名为职工代表董事，其余2名审

计委员会成员由投资方、淄矿集团各提名1名。 目标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应由投资方推荐的人员担任，并由董事会聘任。

5.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除各方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对应的过渡期间损益由现有股东方享有或承担。

6.交割前行为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以《审计报告》为准，就未纳入《审计报

告》模拟合并范围但已签署相关无偿划转协议的淄博矿业集团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现有股东方应在交割日前完成该等股权

的变更登记。

7.各方的声明与保证

（1）现有股东方向投资方作出如下各项声明与保证：

1）现有股东方为依据中国境内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现有股东方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权力和权限；

3）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a)违反现有股东方或目标公司现行有效的组织性文件，或(b)违反任何中国境内法律，或(c)违反现有股

东方或目标公司为一方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或(d)导致现有股东方或目标公司已经签署的协议或安排下的合同对方可以主张解

除其义务或获得其它权利主张；

4）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现有股东方为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合法有效并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地持有目标公司股权，转让股权

权属清晰，且转让股权上未设置质押、其他担保、司法查封、冻结、拍卖等任何权利负担，不会出现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现有股东方所

持目标公司股权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5）现有股东方已经依法足额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出资资产均为现有股东方合法拥有的自有资产，不存在任何虚假出

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出资行为均已履行内外部必要的审批程序；

6）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对其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及权益，权属清晰，没有受任何抵押、质押、留置、优先购买权

或第三者的权利所限制；

7）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现有股东方另行书面承诺外，对于因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的行为或事项导致的、在

交割日后产生的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负债、损失及责任，包括：(a)因交割日前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

行为受到的处罚及由此导致的负债、损失及责任；(b)因交割日前行为而引发的诉讼纠纷所产生的支出或赔偿等；(c)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交割日前因违反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d)因截至交割日的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产、矿业权等）存在权

属瑕疵或纠纷而受到的损失或承担的赔偿责任；现有股东方将承担前述损失的金额并对投资方予以补偿，但前述负债、损失及责任已在目

标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审计报告》中足额计提的除外。

（2）投资方向现有股东方作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投资方是依据中国境内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投资方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权力和权限；

3）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a)违反投资方现行有效的组织性文件，或(b)违反任何中国境内法律，或(c)违反投资方为一方的有法律

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或(d)导致投资方已经签署的协议或安排下的合同对方可以主张解除其义务或获得其它权利主张。

（3）各方同意，如目标公司下属煤矿在历史流转过程中，第三方对出让收益或其他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及煤炭资源转化项目的落实应

承担赔偿或补偿等责任的，现有股东方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后有权代替西北矿业或其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进行追偿，投资方应当予以配合。

如西北矿业或其下属子公司取得了第三方相关赔偿或补偿款项的，应当将赔偿或补偿款项相应从现有股东方前述需补偿的款项中进行扣

除或者及时通知并返还给现有股东方，扣除或返还金额的计算参照现有股东方与投资方签署的《矿业权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4）各方同意，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以下煤炭资源压覆情况已在《资产评估报告》所引用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中充分考虑，并将估算的

压覆资源量在矿业权评估中予以扣除，但相关公司尚未与建设单位或相关政府部门签署补偿协议或收到补偿款：（1）陕西长武亭南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亭南煤矿采矿权：亭口水库工程及其反调节蓄水工程压覆资源储量共计10,684.47万吨；（2）甘肃省环县沙井子矿区

马福川井田勘探（保留）探矿权：G341环线二车段公路压覆资源储量4,800.73万吨（新分类）；（3）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武县高

家堡煤矿采矿权：新建“甲醇制甘氨酸、乙二胺10万吨/年项目”压覆资源储量625.7万吨。 如本次交易交割日后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就该等压覆情况收到建设单位或相关政府部门等第三方的补偿，且该等

补偿未在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中体现，则投资方应当在该等公司收到补偿款之日起30日内向现有股东方返还，扣除或返还金额的计算

参照现有股东方与投资方签署的《矿业权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8.人员安置

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动。本次交易已对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需承担的相关离退休人员、

遗属等各类人员统筹外费用进行精算，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进行计提。

9.债权、债务处理

交割日后，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其他或有负债仍由目标公司享有或承担。目标公司应根据其签署合同的约定就本次交易履行通

知债权人或取得债权人同意等义务，各方应当给予目标公司必要的协助或配合。

10.生效条件

《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并以最后取得本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

（1）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

（2）本次交易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对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的备案；

2）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各现有股东方、目标公司履行内部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4）投资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次转让。

11.本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1）如本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因现有股东方、目标公司的过错，导致未完成本次增资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则投资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本协议自投资方向各现有股东方发出书面解除通知之日起解除。

（2）本协议根据上述情况解除时，各现有股东方应当将其各自收到的转让价款及其收到的利息（如有）自本协议解除之日起3个月内

退还给投资方；如转让股权已经登记在投资方名下，则自投资方收到各现有股东方退还的前述资金之日起1个月内，投资方应当将转让股

权变更登记至各现有股东方名下。

（二）《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方出具了《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对矿业权相关事项进行承诺，具体如下：

1.《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生效后，股东方承诺将积极敦促并协助天竣能源在毛家川井田探矿权、马福川井田探矿权对应矿产资源勘

查许可证现存有效期内办理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手续或探矿权保留手续：

（1）如马福川井田探矿权、毛家川井田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到期后因不满足办理探转采条件或办理探矿权保留条件，在办理探矿权延

续手续后被核减勘查区域面积，因勘查面积缩减导致的资源储量较《资产评估报告》及其中引用的矿业权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中

所载资源储量减少部分，由股东方向投资方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金额=按照本次交易《评估报告》所使用参数评估确定的探矿权减少价

值×55%×51%。

（2）如马福川井田探矿权、毛家川井田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到期后因不满足办理探转采条件、办理探矿权保留或延续手续条件，相关主

管部门依法不予续期或收回探矿权导致探矿权消灭的，则届时由股东方向投资方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金额为本次交易中相应探矿权的评

估价值×55%×51%（如相关主管部门对收回探矿权给予补偿的，该等补偿金额应从前述补偿金额中扣减）。

（3）因投资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转采、无法办理探矿权保留或延续手续、被核减勘查区域面积，股东方不承担补偿责任。

2．除《评估报告》中已扣减矿业权出让收益外的资源储量外，本次交易交割日后，如相关主管部门基于《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10号文》” ）等截至《评估报告》出具日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认定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某一西北矿业下属煤矿已动用的资源储量

及本次交易对应资源储量（即在本次交易中相关采矿权评估范围内的资源储量，以符合《10号文》所载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为上

限，下同）存在应缴未缴的其他矿业权出让收益（“应缴未缴出让收益金额” ），且应缴未缴出让收益金额亦未在《评估报告》或本次交易

相关审计报告中予以考虑，则：

（1）在相关主管部门明确缴纳义务后，投资方应当将拟实际缴纳被征收出让收益的具体金额及日期及时通知各股东方，各股东方应

于该等下属子公司拟实际缴纳被征收出让收益金额之日前5个工作日内，向投资方支付现金补偿，补偿金额=拟实际缴纳被征收出让收益

金额×51%×西北矿业持有该等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2）除前述（1）中所述被征收出让收益金额外，就届时本次交易对应资源储量中剩余的被相关主管部门认定为尚未按矿产品销售时

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率计算征收的部分（如涉及），应当基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测算应扣减出让收益使用的测算方法及相关参数，按照

《10号文》及其配套政策折现至前述明确缴纳义务之日计算剩余需缴纳金额，由股东方一次性向投资方现金补偿，补偿金额=折现后需缴

纳出让收益金额×51%×西北矿业持有该等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3.就杨家村煤矿采矿权、油房壕煤矿采矿权及巴彦高勒煤矿采矿权等3宗历史上涉及以落实转化项目配置煤炭资源、并在有偿处置时

扣减转化项目的配置资源储量对应的出让收益的采矿权，如本次交易交割日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因该等转化项目未落实或未全部落实到

位等原因，就转化项目配置的资源储量，除向西北矿业或其下属公司征收出让收益外：

（1）如被收回配置的资源量的，则股东方向投资方予以补偿，具体补偿金额=被收回配置资源量÷该采矿权本次交易对应资源储量×

本次交易中相应矿业权的评估价值×51%×西北矿业持有该等下属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2）如被追究其他责任而导致西北矿业或持有该采矿权的公司受到损失，则由股东方向投资方予以相应补偿，具体补偿金额由各方

友好协商并以书面方式确定。

4.《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项下，股东方向投资方就某一西北矿业下属煤矿相关事项的合计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中相应矿业权的

评估价值×51%×西北矿业持有该矿业权所属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限。 淄矿集团就《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所承担的补偿金额及基于

《业绩补偿承诺函》所承担的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淄矿集团对应转让价款及增资价款之和。 龙矿集团、新矿集团及肥城煤业就《矿业权相

关事项承诺函》所承担的补偿金额及基于《业绩补偿承诺函》所承担的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各股东方对应转让价款（前述对应转让价款

及增资价款的金额以《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中的约定为准）。

（三）《业绩补偿承诺函》

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方出具《业绩补偿承诺函》，对目标公司2025年度至2027年度业绩实现情况进行承诺，具体如下：

1.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承诺期” ），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目标公司对应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净利润” ）承诺期累计不低于人民币712,193.41万元（“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 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参考经有权

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前述资产评估报告中对部分西北矿业下属子公司采用了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预测了净利润，具体

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西北矿业持股比

例

预测净利润（单位：万元）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亭南煤业 100% 54,917.61 54,592.29 54,420.39

正通煤业 100% 35,054.72 38,548.54 39,957.16

邵寨煤业 100% 20,345.88 20,532.06 20,564.07

双欣矿业 55% 35,883.48 26,126.44 41,996.58

五举煤业 60% 498.22 14,709.06 17,336.26

永明煤矿 51% 4,237.74 4,086.04 4,016.78

大恒煤业 80% 29,495.77 29,562.28 17,531.38

望田煤业 55% -2,427.34 -2,480.47 10,990.85

黄陶勒盖 60% 110,675.41 112,770.55 116,175.98

天竣能源 55% 341.29 14,064.76 13,553.51

博选科技 100% 646.73 946.65 960.59

爱科工矿 100% 1,299.94 1,670.67 2,037.81

蚂蚁城 100% 66.84 156.81 226.41

山东康格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9% 73.24 472.73 811.62

合计 - 222,325.94 238,524.81 251,342.66

注1： 上述各个子公司预测净利润金额来源于 《资产评估报告》 对应的 《资产评估明细表》 之 “收益法测算汇总表” 中预测的

2025-2027年净利润金额。

注2：鉴于《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假设望田煤业《内部合作经营协议》于2026年12月31日期满不再续期，上表中2025年及2026年预

测净利润合计金额为各子公司（除望田煤业）预测净利润金额×西北矿业对其持股比例的加总数+望田煤业预测净利润，2027年预计净

利润合计金额为各子公司预测净利润金额×西北矿业对其持股比例的加总数。

注3：上表仅用于说明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金额的计算过程，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方未对各年度利润实现情况进行承诺，亦不对上述

各子公司利润实现情况进行承诺。

2.承诺期满后，上市公司将聘请股东方与兖矿能源等各方认可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求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承诺期专

项审核报告，并以前述审核报告确认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

3.承诺期满后，由上市公司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求的评估机构，以202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西北矿业进行重新评

估，并出具评估报告确认承诺期末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承诺期末评估值” ）。除适用法律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外，前述评估报

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承诺期末评估值应当为可比口径评估价值，并扣除承诺期内西北矿业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承诺期末评估值的影响。

4.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补偿由股东方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能源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金额为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计算补偿金额孰高

者：

（1）承诺期应补偿金额=（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51%（承诺期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或者

（2）承诺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评估值-承诺期末评估值）×51%（承诺期应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5.就按照上述方式确认的承诺期应补偿金额，股东方各自应承担的金额如下：

（1）淄矿集团承担的补偿金额=（淄矿集团对应转让价款+增资价款）÷《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项下的本次交易总价款×承诺期应

补偿金额。

（2）龙矿集团、新矿集团及肥城煤业承担的补偿金额=各自对应转让价款÷《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项下的本次交易总价款×承诺期

应补偿金额。

6.如承诺期内《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被解除，则股东方无需继续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函》，如承诺期届满后《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被解除，则兖矿能源应当在《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解除之日起30日内向股东方返还已经支付的承诺期业绩补偿款项。

7. 股东方承诺将于目标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及专项评估报告出具后且在接到兖矿能源通知明确承诺期需补偿的具体金额之后的30

日内履行全部补偿义务。

8.如承诺期内由于股权转让、增资或其他原因，导致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所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316028号《山东能源集

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所载的目标公司合并报表子公司范围发生变化或者西北矿业不再持有山东康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则自该年度起（含该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和实现净利润数在股东方与兖矿能源协商一致后可以予以调整。

9.股东方合计就《业绩补偿承诺函》所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及基于《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所承担的补偿金额不超过《股权收购及

增资协议》项下的本次交易总价款。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减少同业竞争，促进规范运营

西北矿业是公司控股股东山能集团在西部的区域总部，承担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部分区域的煤炭业务运营等职能。 西北矿业股

权、矿业权资产权属清晰，运营规范。 通过本次交易进行煤炭资产注入，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山能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促进规范运营。

2.增强盈利能力，提升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为山能集团下属优质资产，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股东长期回报。

3.增厚资源储备，践行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山能集团优质煤炭资源的整合，有利于进一步增厚公司在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

等西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储备，做大做强矿业板块，增强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拟收购的业务范围还包括部分煤化工、矿井专业化、选煤厂运

营等煤炭相关业务，助力上市公司主业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西北矿业51%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一一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西北矿业将纳入上市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且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情况的影响如下：

1.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 目标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合并口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据分别为159.18亿元、22.66亿元、14.20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其中提升上市公司2023年度调整后营

业收入、合并口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0.61%、8.34%和3.60%。 目标公司2024年1-11月营业收入、合并口

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据分别为157.81亿元、14.74亿元、12.29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提升上市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

入、合并口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2.37%、7.68%和4.74%（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西北矿

业

1,591,818.87 226,575.60 142,005.89 1,721,512.61 160,809.69 134,079.21

上市公

司

15,006,793.70 2,715,633.50 2,014,394.70 13,912,443.40 2,093,229.20 1,442,505.10

交易完

成后

16,598,612.57 2,942,209.10 2,086,817.70 15,633,956.01 2,254,038.89 1,510,885.50

占比提

升

10.61% 8.34% 3.60% 12.37% 7.68% 4.74%

注1：西北矿业2023年度数据来源于本次交易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316028号）；西北矿业2024年度数据为《审计报告》2024年1-11月数据经年化后数据。 上表中部分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年度报告。 2024年度公司合并了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公司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2023年度数据为经调整后数据。

注3：由于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仅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因此在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提升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例的过程中，已在目标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基础上乘以上述股权比例。

2.对上市公司业务情况的影响

从业务角度看，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煤炭资源量、煤炭储量和商品煤产量均得到大幅提升，经营能力将持续增强。根据中企华出具的

相关矿业权评估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评估利用口径资源量增加约63.52亿吨，可采储量增加约36.52亿吨，商品煤产量增加约3,000

万吨。

3.有利于上市公司资金整体统筹优化

本次交易采用股权收购及现金增资相结合的方式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有利于公司整体统筹优化资金使用：（1）本次交易方案有利

于降低股权收购所需支付的现金对价；（2）现金增资有助于优化目标公司股权架构，增资资金在上市公司体系内由公司统筹控制，支持西

北矿业下属在建、筹建矿井的建设及开发，优化提升目标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提升目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降低投资风险；（3）

相较单一采用股权收购方式，本次交易方案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动的影响较小。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后各方将根据相关协议安排，依法履行部分管理层人员变动调整程序。 本次交易不涉及目标公司的人员安置及土地租赁情

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西北矿业下属控股子公司存在土地租赁情况，共承租土地22宗，面积合计404,917.06㎡，用于工业广场、排矸、铁路

专用线、进场道路、建设应急水池等。 本次交易后，前述土地租赁由西北矿业下属子公司按原签订的合同继续执行。

（四）交易完成后新增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北矿业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山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淄矿集团依然持有西北矿业49%股权。根据公司上市

地监管规则，西北矿业与公司（包括附属公司）、山能集团（包括除上市公司以外的附属公司）发生的交易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

经根据上市地监管规则履行审议程序并签署有关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具体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与山能集团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的公告》。

（五）新增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西北矿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导致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批准《关于以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的

议案》，并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本次会议由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胡家栋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独立董事四人，实际出席四人，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会议

的召开、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西北矿业51%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0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10人，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包括4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

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自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 公司与山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已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09,292.57万

元。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山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一）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公司以现金出资4,733万元与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能源集

团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山东天玛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47.34%。

（二）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2025年2月14日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东华重工” ）与山能集团非全资附属

公司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风光科技” ）及兖州东方机电有限公司（“东方机电” ）签署增资协议，新风光科技以现金方式出

资约5,592.57万元认缴东方机电新增注册资本，东华重工放弃对东方机电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购买权和认缴权。 增资完成后，新风光科技

持有东方机电50%的股权，公司对东方机电持股比例由94.336%下降至47.168%。

（三）经公司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鲁西矿

业” ）与公司关联方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矿集团” ）签署协议，约定共同承担现由鲁西矿业权属单位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临沂矿业集团菏泽煤电有限公司郭屯煤矿承担的统筹外费用，鲁西矿业按其持股比例承

担相应费用，临矿集团承担剩余部分。其中临矿集团承担的10.37亿元统筹外费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具体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25年3月

28日的关联交易公告（临2025-019）。

九、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一）行业波动及目标公司经营业绩不及预期风险

1.风险提示

受国际能源供需形势错综复杂、煤炭行业周期变动等因素影响，煤炭需求端增速回落，价格延续高位震荡回落，短期内仍呈现周期性

波动特征，给煤炭的生产和销售带来风险，煤炭价格走势面临不确定性，若未来煤炭价格下行，则存在西北矿业经营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

2.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政策与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政策变化与波动情况，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导向，积极主动调整经营计划、产品结构和

市场结构，提升西北矿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同时与交易对方就可能存在影响的行业政策变化事项及时进行协商并商榷方

案。 同时，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由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方出具业绩承诺，如承诺期内西北矿业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累计承诺净

利润，将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部分矿业权存在需缴纳或补缴出让收益风险

1.基本情况

西北矿业下属部分矿业权存在需缴纳或补缴出让收益的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1）2宗矿业权存在新增未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根据《10号文》，已设且进行过有偿处置的煤炭采矿权，涉及动用采矿权范围内未有

偿处置的资源储量时，比照协议出让方式，按矿产品销售时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率逐年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2）9宗矿业权已进行过有偿

处置，并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等文件缴纳了全部或部分矿业权价款或出让收益。但其中5宗矿业权有偿处置时间较早，期

间国家矿业权价款、出让收益相关政策存在调整情况；2宗矿业权缺失部分历史沿革资料；2宗矿业权涉及资源转化项目。 如未来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根据《10号文》或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认为该等公司需缴纳或补缴出让收益，则存在遭受损失的风险。

2.应对措施

（1）对于2宗存在新增未有偿处置资源储量的矿业权，本次交易中根据《10号文》规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率，对该等矿业权的新增资

源储量未来可能缴纳的出让收益进行了测算，在成本中进行了考虑。

（2）就其余9宗已经进行过有偿处置的矿业权，为保障上市公司权益，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方已出具承诺，本次交易交割日后就2024年

11月30日评估基准日前已动用的及本次交易中相关采矿权评估范围内的资源储量需缴纳出让收益，则由现有股东方予以补偿。 上述承诺

具体内容参见本公告之“五、本次交易协议及履约安排” 之“（二）《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 。

（三）西北矿业下属探矿权存在续期风险

1.基本情况

西北矿业控股子公司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的马福川井田探矿权、毛家川井田探矿权均为第5次保留，目前正在办理探矿权

转为采矿权（“探转采” ）手续。 前述2宗探矿权保留次数已超过现行有效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高保留次数，如

无法在有效期内转采，未来能否延续或继续保留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应对措施

根据将于2025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修订）第二十五条：“探矿权人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后可以

在探矿权期限内申请将其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应当与该探矿权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

同，设立采矿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形，探矿权暂时不能转为采矿权的，探矿权人可以申请办理探矿权

保留，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应当为其办理。探矿权保留期间，探矿权期限中止计算。 ” 截至本公告日，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已委托勘探

单位就马福川井田探矿权、毛家川井田探矿权编制了勘探报告或储量核实报告并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已作出专项承诺，将积极敦促并协助甘肃华能天竣能源有限公司在对应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内办理探

矿权转为采矿权手续或探矿权保留手续，并就未来无法转采、保留或延期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偿责任，承诺具体内容参见本公告之“五、本

次交易协议及履约安排之”之“（二）《矿业权相关事项承诺函》” 相关内容。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政策法规动向及2宗探矿权探转采手续的进展情况。

（四）望田煤业固定股权收益风险

1.基本情况

望田煤业及其股东西北矿业、龙矿投资、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23日签订《内部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山西忻

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望田煤业的季度产能和平均煤价对应的固定股权收益标准向望田煤业收取固定股权收益；协议期限为从实际

复产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该协议到期，各方无书面异议，则自动顺延一年。

（下转B060版）


